
常见的成本结转涉税分析

1.擅自改变成本计价方法，调节利润

2.成本核算、分配不正确

3.原材料计量、收入、发出和结存存在的问题

4.收入和成本、费用不配比

5.虚计销售数量，多转销售成本

6.销货退回只冲减销售收入，不冲减销售成本

企业自查方法：

1.擅自改变成本计价方法，调节利润的检查

检查“原材料”、 “生产成本”、“产成品”、“库存商品”等明细账和有关

凭证、成本计算单，对照确认各期相关的成本计算方法是否一致。

核实有无随意改变成本计价方法，通过成本调节利润的问题。（品种法、分步法、

分批法、定额法等不同的成本计算方法）

2.成本核算、分配不正确的检查

在产品、完工产品成本计算的检查，根据“产品成本计算单”和“产品入库单”

与“库存商品”明细账的收入数核对，看完工产量与入库数量是否相符。

产品成本的计算，是将期初在产品成本加上本期发生的各项生产费用之和，然后

采用一定的分配方法在完工产品与期末在产品之间进行划分，以计算出完工产品

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

因此，在审查核实期末在产品的基础上，还应对生产费用分配计入完工产品的正

确性进行检查。



3.原材料计量、收入、发出和结存的检查

原材料计量的检查，检查“原材料”原始凭证中“供应单位”、“买价”、“运

杂费”等项目的数字及说明，核实凭证是否真实、合法，实物数量计算是否正确，

途中损耗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原材料收入的检查，检查“原材料”和“材料成本差异”账户，核实差异率的计

算是否正确，是否按规定结转材料成本差异额。核实月末估价入账的材料，是否

按规定办理调整，材料成本差异的计算和结转是否正确等。

原材料发出的检查，标准成本与实际成本，结转方法的检查。

4.收入和成本、费用配比性检查

第一，检查纳税人是否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正确核算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

本。

第二，检查纳税人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支出的会计处理与税法之间是否存在

差异，如果存在差异，是否进行纳税调整。

第三，检查“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中的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名称，

如有无将甲产品（劳务）成本按乙产品（劳务）成本结转的情况。

第四，检查“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结转时间是否一致。

5.虚计销售数量，多转销售成本的检查

首先将“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账销售数量明细数，与“产成品”、“库存商品”

明细账结转销售成本的数量核对，其次与仓库保管账收、发、存数量相核对，检

查是否虚计销售数量，多转主营业务成本，必要时可到对方单位外调取证。

其次检查“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账借方发生额，及其对应账户“库存商品”明细

账贷方结转的销售成本，核实有无计价不正确或有意改变计价方法，造成多转销

售成本的问题。



6.销货退回只冲减销售收入，不冲减销售成本的检查

检查 “主营业务收入”、“库存商品”等明细账，对用红字冲减销售收入的销

货退回业务，应与“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账核对，结合相关的原始凭证，核实销

售退回业务有无冲减收入不冲减销售成本的问题。

对发生销货退回的，要核实退回实物数量，并将“库存商品”等明细账贷方结转

成本金额与“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账核对，以核实企业在作销货退回账务处理时，

是否错误冲减了销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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